
逍遥镇胡辣汤、
潼关肉夹馍、青花椒……

这些商标事件
也曾引发争议

◎ 2021年11月16日
河南焦作50多家逍遥镇胡辣

汤店商户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
招牌上使用了“逍遥镇”，而这3个
字已被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
注册了商标。商户们还被告知主
要解决方式是需要加入逍遥镇胡
辣汤协会，要想继续使用“逍遥
镇”，每年要向西华县逍遥镇胡辣
汤协会交1000元会费，不然则需赔
偿3万到5万元。

◎ 2021年11月21日
河南几十家小吃店商户因卖

的肉夹馍带“潼关”俩字，被陕西
潼关肉夹馍协会告上法庭，要求
赔偿3万至5万元不等。如果需要
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需
交纳99800元。

2021年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
识产权局明确表态，从法律上，

“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
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
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
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
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
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
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
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
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 2021年11月26日
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

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
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
经营者道歉，承诺立即停止维权。

◎ 2021年9月
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以“侵害商标权纠纷”为案由将
四川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
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立即
停止在店招上使用“青花椒”字样
的标识；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
合理开支共计3万元。被告不服
判决，提起上诉。

2022年1月13日，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
审判决，驳回上海万翠堂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
审法院认为，五阿婆青花椒鱼火
锅在店招上使用“青花椒”属于正
当使用。“青花椒”使用在鱼火锅
之前，是对其特色菜含有调料的
描述，并非商标权使用，不具有识
别商品服务来源的作用，其使用
行为不构成侵权。 据《华西都
市报》、《济南时报》、中新网

近日，河南漯河一企
业因生产“猴头菇”饼干，
被持有“猴姑”商标的江
西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中食疗”）
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并索
赔50万元。

7月13日，漯河食品
工业协会在一封名为“猴
姑与猴头菇”商标纠纷致
会员企业的公开信中表
示：“近期，有会员企业向
协会反映：江西某公司，
以商标侵权为由把我市
多家食品企业起诉到法
院，索要巨额赔偿金，严
重干扰我市食品企业的
正常生产经营。”该协会
质疑，这与逍遥胡辣汤、
潼关肉夹馍、四川青花椒
等“滥诉”事件类似，是典
型“滥诉”敲诈行为。

一家被江中食疗起
诉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他
认为“猴头菇”是一种食
用菌，属于通用名词，猴
头菇饼干是和香葱饼干
一样的饼干类别，任何食
品企业都有权依法合理
使用。而江中食疗在起
诉状中指出，江中集团研
制出“猴头菇饼干”取名

“猴姑饼干”，猴头菇饼干
或猴姑饼干已与江中集
团形成了唯一、稳固的
联系。

天眼查信息显示，江
中食疗共涉及440件侵害
商标权纠纷案件，其中
353件案件其为原告。

在裁判文书网以“猴
姑”“江西江中食疗科技
有限公司”等字样为关键
词进行检索，案由为“商
标权权属、侵权纠纷”的
文书也能查到190篇。

对于被起诉企业的
辩护态度，江中食疗会如
何回应？7月16日和17
日，记者连续两日通过该
公司官网上的号码试图
与企业取得联系，一名女
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已关注到网络上的争
议，将把记者的采访诉求
转给相关部门。但截至
发稿，江中食疗方面暂未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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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上海一家企业也因
生产猴头菇饼干被江中食疗告
上法庭。这家上海企业的法人
许先生提供给记者的二审判决
书显示，2022年3月，北京市知
识产权法院认为，考虑被侵权
商品上“猴头菇”标识使用的位
置、字体大小及样式因素，该企
业的使用方式已经使“猴头菇”
标识发挥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
用，超出了描述性使用的范围。
法院认为，被控侵权商品所使
用的“猴头菇”标识与涉案商标
在文字构成、呼叫等方面相近，
构成近似商标，使用在相同或
类似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对商
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或认
为被控侵权商品与江中公司具

有特定联系。综上，涉事企业
行为构成涉案商标专用权。判
决企业赔偿40万元。

该企业负责人许先生提供
的商品图片显示，该公司商品
包装正中位置印有“猴头菇”标
识，产品分别有红枣味、香葱味。

漯河另一家企业负责人陈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最初生产
的产品叫“猴菇”饼干，被起诉
后改名为“猴头菇”饼干。但改
名后，曾再次被江中食疗起诉，
后续江中食疗因故撤诉。

他认为，“猴头菇”是一种
通用名称，他们的产品与江中
猴姑饼干在价格、包装、饼干盒
尺寸上都有显著区别，消费者
不会混淆。

在漯河市食品工业协会就
“猴姑与猴头菇”商标纠纷致会
员企业的公开信中，该协会称
接到企业反映后，及时与相关
部门沟通并咨询了有关专家后
认为，江中食疗的行为是典型

“滥诉”敲诈行为。协会在支持
和鼓励会员企业积极应诉的同
时，也会积极与政府部门和司
法机关沟通，建议并呼吁司法
机关依法打击这种“滥诉”行
为，最大限度维护会员企业合
法权益。

其认为，“猴姑”指代一种
动物，“猴姑”与“猴头菇”并未
形成关联，不构成商标侵权，不
会导致公众对核定使用商品的
质量产生误认。

被诉企业
饼干停产3年后收到起诉状 被江中食疗索赔50万元

7月16日，河南漯河一家
食品公司总经理卢先生告诉记
者，他的企业因生产猴头菇饼
干，近期被江中食疗以侵害商
标权为由告上法庭，目前开庭
时间还未确定。

根据卢先生提供的《民事
起诉状》显示，原告江中食疗以

“侵害商标权纠纷”为案由，起
诉河南某峰食品有限公司，诉
讼请求被告立即停止饼干商品
上突出“猴头菇”标识的商标侵
权行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及合理支出50万元。起
诉状落款时间为今年6月2日。

起诉状还显示，2013年
起 ，江 中 集 团 先 后 申 请 第
13019935号“猴姑”商标、第
13055691号“猴姑”商标、第
14717187号“江中猴姑”商标，
核定使用在第30类“饼干、蛋
糕”等商品上。2015年，江中
集团以独占许可方式，将上述
商标授权给江中食疗使用。
2017年，江中集团将上述商标
转让江中食疗。

卢先生提供的产品包装上
显示，被起诉侵权的饼干名称
为“猴头菇酥性饼干”，产品配
料中包括猴头菇粉，并标注配

方添加猴头菇粉为配料量的
8%。产品包装整体为淡黄色，
包装正面中间部位印有“猴头
菇酥性饼干”字样，以及猴头菇
和饼干的图片。

卢先生介绍，该企业被起
诉侵权的这款饼干已于2019
年停产。他从漯河市召陵区人
民法院了解到，原告方于2019
年购买了这款产品作为证据，
时隔3年才来起诉。他认为，自
己企业生产的商品在包装上和

“江中猴姑”饼干有明显不同，
他认为自家商品不构成商标侵
权并称后续将积极应诉。

相似案例
上海一家企业被判赔偿40万元 法院：构成近似商标

工商信息显示，江中食疗
成立于2011年，原为江中集团
旗下全资子公司。2017年，晟
道投资投控江中食疗，成为其
第一大股东。江中猴姑饼干是
该公司的知名产品之一。

江中猴姑饼干走红后，市
场上也曾出现了一系列“山寨”
饼干。2014年，央视曾就江中
猴姑饼干被“山寨”情况进行报
道。2017年，江西公布十大知
识产权典型案例，江中“猴姑”
饼干被仿冒案入选。

公开信息显示，此前“猴
姑”商标纠纷中，被诉侵权商品
多名为“猴菇”饼干。有律师认
为，从产品标识和包装看，部分

“猴菇”饼干商品确有打擦边球
嫌疑。

江中食疗的“猴姑”商标也
曾多次被提无效宣告。在中国
商标网，有32部涉“猴姑”的无
效宣告请求裁定书，商标局均
裁定维持争议商标。

宁波一家企业曾因不服国
家知识产权局维持“猴姑”商标
裁定，对后者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
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进行裁
定。二审中，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又认为，“猴头菇”与“猴
姑”未形成对应关系，“猴姑”并
非直接表示核定使用商品主要
原料等特点，认为“猴姑”商标具
有显著性特征，撤销一审判决。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游云庭认为，上海食品
企业被判赔偿40万元案件中，

“猴头菇”字体比饼干略大，因
此法院认为存在突出使用情
况，但他并不认可该判决，“猴
头菇是一个通用名称，不能凭

‘猴姑’两个字就把猴头菇给垄
断了。”

游云庭表示，根据商标法
59条的规定，如果使用者把一
个词的自然含义使用在商品
上，商标权人无权阻止。他认
为本案中猴头菇属于饼干的原
料之一，使用在商品上构成合
理使用，不侵犯商标专用权。

此外，游云庭指出，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猴姑”商标
的理由是，“猴姑”与“猴头菇”
没有对应关系，“换言之，别人
用猴头菇客观描述饼干，不是
商标侵权。”

商标之争
“猴姑”商标争议由来已久 曾多次被提无效宣告

猴姑把猴头菇告了
多家生产“猴头菇”饼干厂家被诉商标侵权

有企业称停产3年后被索赔50万元


